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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 
(第 599章 )  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 )規例》  

 
引言  

 於 2020年 11月 13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

長官指令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第 599章 ) (《條例》)
第 8條，為防止、應付或紓緩香港的公共衞生緊急事態以

及為保障公眾健康，訂立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人士

強制檢測 )規例》(《規例》) (見附件 )，以賦權政府及醫生

在有需要時可分別要求某類別人士和有症狀的病人接受

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。  

 

理據  

本地最新情況  

2 .  截止 2020年 11月 12日，衞生署轄下的衞生防護中心

共錄得 5 431宗 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。在過去的兩星期 (即
2020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2日 )，共錄得 117宗確診個案，

當中 26宗為本地個案 (其中 8宗是感染源頭不明的個案 )、
87宗輸入個案和 4宗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的個案。 

3 .  香港的第三波疫情自 2020年 7月初開始，直至 9月底

已經緩和，但仍然有新增本地個案，特別是源頭不明個

案持續出現。雖然疫情在 2020年 10月初出現輕微反彈後

已經緩和，但新增本地個案和本地源頭不明個案近日皆

有反彈的跡象。本地個案的七天平均數在 2020年 10月 31
日和 11月 1日跌至近期的低位 0.4宗，但於 2020年 11月 12
日再上升至 2.1宗。本地源頭不明個案的七天平均數亦有

近似趨勢，在 2020年 10月 31日和 11月 1日跌至近期的低位

0 .3宗，但於 2020年 11月 12日反彈至 1.7宗。  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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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11月初出現的新感染群組與在本地酒店度假 (即一

般稱為 “s taycat ion”)的人有關，透過追蹤接觸者我們識別

了更多確診個案。此外，涉及大埔居民的源頭不明個案

(過去兩 星期涉及大 埔居民的本地個 案佔整體本地個 案

數目的超過一半 )，亦反映該區可能存有廣泛的隱形傳播

鏈，但由於近期所有確診個案均曾到訪本港多個地方並

進行不同活動，因此我們暫時未能就此下定論。持續出

現的本地源頭不明個案，加上有關個案在過去兩星期已

佔本地個案大約一半，情況實在令人憂慮，並反映社區

的隱形傳播鏈仍然存在。  

5 .  同時，輸入個案在過去一星期穩定上升，輸入個案

的七天平均數由 2020年 11月 4日的 3.9宗，上升至 2020年
11月 12日的 8.6宗。輸入個案與全球新增個案的增加，反

映全球疫情正在惡化，並會繼續為香港帶來重大公共衞

生風險。  

6 .  總的來說，本港疫情有反彈的跡象，而社區亦存有

未被發現的傳播鏈。隱形傳播鏈或新增輸入個案引致大

規模本地爆發的潛在威脅實在不容忽視。現時提高警覺，

嚴格遵守所有防疫措施至為重要。  

 

檢測措施  

7 .  在第三波疫情期間為遏止病毒在社區傳播，我們在

7月底大幅收緊社交距離措施，包括關閉餐飲和其他處

所。這為社會帶來沉重的打擊，亦對相關業界和經營者

構成極大的經營困難。自 8月底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以來，

尤其是過去數星期，市民似乎降低了對抗疫的警覺性，

而特別於近期節日慶祝時，在某些處所內不遵守相關防

疫規定和限制的事件亦時有發生。  

8 .  有見及此，我們需要調整抗疫策略。相對於以一刀

切方式大幅限制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定及指示 ) (業務及

處所 )規例》 (第 599F章 )下所有受規管處所的營運，最新

的策略是在疫情容許的情況下盡量讓社交及經濟活動恢

復，以保障相關行業和業界從業員的生計和緩和抗疫疲

勞。經歷了差不多一年的抗疫時間，抗疫疲勞的現象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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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愈顯著。隨著佳節臨近，當中涉及的風險亦愈來愈高。

經考慮上述因素，除了社交距離措施外，我們有迫切需

要加強措施以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。  

9 .  病毒檢測是我們防疫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

有助盡量和盡早切斷隱形傳播鏈和達致早識別、早隔離

和早治療的目標，以及減慢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速度。在

第三波疫情高峰後和完成在 2020年 9月內進行的「普及社

區檢測計劃」(普及計劃 )後，政府繼續加強疫情監測和病

毒檢測策略。香港由 1月起總計已進行超過 387萬個檢測，

當中 350萬個為 2020年 7月起進行。在已進行的 387萬個檢

測中，約 142萬個檢測是由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
進行，約 65萬個檢測是透過特定群組檢測計劃 1進行及約

178萬個檢測是經普及計劃進行。換言之，每百萬人口進

行了平均約 51.6萬次檢測，而平均每個確診個案進行了

約 716個檢測。以此計香港的檢測量高於新加坡、澳洲、

英國、紐西蘭、南韓和日本，也說明以檢測作為防疫抗

疫的工具能取得一定成果。  

10 .  鑑於本地疫情反覆，為某類別人士如有症狀的人、

於出現群組爆發地區生活或工作的人和有較高風險感染

和接觸病毒的人士等加強檢測確實有其可取之處，以切

斷社區的病毒傳播，以讓我們在需要與病毒共存的新常

態下，有較大空間容許一定程度的社交及經濟活動恢復。

不過，縱使政府不斷作出呼籲，我們注意到有市民仍不

願意接受檢測。由於早識別、早隔離和早治療受感染人

士十分重要，我們認為有必要引入法律框架，讓政府可

要求某類別人士在需要時接受檢測。此框架亦允許政府

可相對更有效分配檢測資源。  

 

強制檢測的法律框架  

要求獲臨牀判斷懷疑染上 2019冠狀病毒病的人士接受檢
測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自 9 月中開始，特定群組檢測計劃已被整合及恆常化作為定點監測的一環，
並納入為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「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」的一個主要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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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法 律 框 架 下 容 許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(局 長 )可 於 憲

報刊登公告 (憲報公告 )指明某種類的註冊醫生在憲報公

告指明的一段不超過 14日的期間內，行使《規例》賦予

的權力，要求有病徵的病人接受檢測。具體而言，如指

明醫生按臨牀判斷懷疑某人已染上 2019冠狀病毒病，可

藉向該人發出書面指示要求該人接受檢測。該指示會列

明檢測程序以及須完成檢測的期限。檢測可由衞生署或

有關人士自行選擇的私營化驗室進行，前提是該檢測 (如
核酸檢測 )和化驗室 (如已配備資訊科技平台以方便執法 )
符合指明條件。  

12 .  縱然《規例》只賦權醫生而並非要求醫生規定患者

進行檢測，醫生須就其發出的指示通知或安排通知衞生

署署長。病人是否需要做檢測全憑醫生根據他們對病人

和公眾健康的專業責任所作出的專業判斷。醫生無須因

在執行職能時，真誠地作出或沒有作出任何行為，要求

懷疑已染上 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人進行檢測而就該項作

為或不作為招致任何個人法律責任。  

13 .  為鼓勵公眾包括有症狀人士進行檢測，我們會進一

步簡化衞生署和醫管局的樣本瓶派發和收集流程。我們

亦會提供資訊科技系統以期便利私家醫生要求病人進行

2019冠狀病毒病的檢測和將有關要求向政府匯報。我們

會 通 過 這 些 利 便 措 施 密 切 留 意 私 家 醫 生 要 求 進 行 的 檢

測，並在疫情發展需要時，根據《規例》賦權醫生對有

症狀患者進行強制檢測。  

要求指明人士強制檢測  

14 .  法律框架同 時賦予局長在考 慮 2019冠狀病毒 病於

香 港 或 世 界 上 其 他 地 方 蔓 延 的 程 度 和 模 式 ， 以 及 紓 緩

2019冠狀病毒病對在香港進行社交和經濟活動的影響的

需要後，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規定屬某類別或描述的

人接受檢測並指明有關細節。該類別或描述的人涵蓋 — 

(1)  因應爆發或群組個案 — 
(a)  於有關處所居住或工作的人；和  
(b )  從事某種職業的人；  

(2 )  為保護高危組別、透過及早識別個案以切斷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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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內可能的傳播鏈，以及 /或確保社會的正常運

作 — 
(c)  經常需要接觸有相當健康風險人士的人 (如

在安老院舍工作的員工 )；  
(d )  基於其職業需要經常與大量人士接觸因而

較有可能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的人；以

及  
( e)  負責提供本地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或服務

的人 (如在葵涌貨櫃碼頭、上水屠房工作的

人等 )；以及  
(3 )  為防止病毒從香港以外地方輸入 — 

(f)  最近抵港的人 (如於抵港後即將完成強制

14 天檢疫的人 )。  

15 .  局長於憲報刊登的公告將會指明檢測的程序以及

須完成該檢測的期限。檢測可以是一次性或多次的檢測。

在局長發出的公告下要求的檢測可由衞生署化驗室或有

關人士自行選擇的化驗室進行，前提是該檢測和化驗室

符合指明的條件，此安排與醫生要求的檢測相類似。  

刑罰  

16.  任何人沒有遵從檢測指示或檢測公告，即屬犯罪，

並可處定額罰款 2 ,000元。該人士亦會收到強制檢測令，

要求該人士於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。該檢測令會指明檢

測的程序、須完成該檢測的期限以及該人士就進行檢測

而須遵從的其他要求。不遵從檢測令即屬犯罪，並可處

第四級罰款及監禁六個月。  

執法  

17.  公 職 人 員 和 某 些 人 士 (例 如 醫 療 輔 助 隊 隊 員 )將 獲

授權執行《規例》。局長會就特定群組進行的檢測在相

關的公告中指明可執行《規例》下的職能的公職人員或

人士的類別。就發出強制檢測指令而言，該人員 /人士會

被賦權要求索取資料以核實某人是否屬於特定公告下須

接受強制檢測的群組。《規例》下若妨礙該人員 /人士屬

違法，可處第三級罰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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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方案  

18.  現時，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第 599A章 )第 15條
列明如衞生人員有理由懷疑某人是傳染病接觸者，或受

指明傳染病感染或受污染，該衞生人員可規定該人接受

醫學監察或醫學檢驗或檢測。目前衞生署在處理確診個

案的密切接觸者時有引用此權力，但引用此權力的門檻

相對高，並不能用以要求有輕微症狀的人士或其他正在

特定群組檢測計劃下進行檢測的人士進行檢測。  

19 .  因此，為應對當前的緊急公共衞生事態情況，實在

有必要訂立新的法律框架，讓政府能靈活地就疫情發展

的情況要求不同組別人士進行檢測。為此，條例的第 8條
在當前緊急公共衞生情況下賦權政府以制定《規例》，

此外並沒有其他合適的方案以期實行第 1段所述的措施。 

 

《規例》  

20.  本《規例》的主要條文如下 — 

(a)  第 2部賦權指明醫生，如該醫生按臨牀判斷懷疑

自己在指明期 間內診治的人已染上 2019冠狀病

毒病，該醫生可藉書面指示，規定該人接受該疾

病的檢測。在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

沒有遵從指示下的規定，是刑事罪行，可處罰款； 

(b )  第 3部賦權局長，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，指明

某類別或描述的人，規定他們接受 2019冠狀病毒

病的檢測。在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

沒有遵從公告下的規定，是刑事罪行，可處罰款； 

( c)  第 4部賦權《規例》下所定義的訂明人員，如該

人員有理由相信某人沒有遵從指明醫生發出的

指示或局長於憲報刊登的公告下的規定，接受

2019冠狀病毒病的檢測，該人員可藉書面命令，

規定該人遵從該規定。在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

解的情況下沒有遵從命令下的規定，屬刑事罪

行，可處罰款及監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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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第 5部賦予訂明人員強制執行的權力，並就妨礙

訂明人員或指明醫生等，訂明罪行；及  

( e)  第 6部就雜項事宜，例如因惡劣天氣延後最後期

限或日期、指明文件的格式及《規例》失效日期，

訂定條文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21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— 

刊登憲報   2020 年 11 月 14 日  
生效  2020 年 11 月 15 日  
提交立法會  2020 年 11 月 18 日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22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23.  鑑於情況緊急，公眾諮詢並不可行。  

 

宣傳工作  

24.  我們已在 2020年 11月 14日發 出新聞公報並於 新聞

發布會公布《規例》。我們亦已安排發言人回應公眾及

傳媒查詢。  

 

背景  

25. 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已為 全球帶來前所未 有的

衞生挑戰。由於目前未有有效治療或疫苗，加上感染個

案數目激增，致使多個國家 /地區採取影響深遠的措施，

包括臨時封關或嚴格控制措施、對非必要行程作出限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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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隔離和檢疫安排，以防病毒從外地傳入，以至防止

大型社區爆發。在香港方面，政府一直採取雙管齊下的

策略，推行措施，以減少進出香港的人口流動 (包括要求

到港人士接受檢疫及其他相關規定 )，及增加市民之間的

社交距離。  

26 . 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意見，2019冠狀病毒病已構成

大流行，並可能於社區流行，永遠不會消失。要在短期

内根除或消除這病毒，是不切實際的目標，因此各個國

家和地區需因應本身的社會和經濟需要，不斷調整感染

控制措施的力度。  

27 .  《條例》第 8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公

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況下，包括前所未見的病原體的出

現或某流行病的逼切威脅甚有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或

罹患嚴重殘疾 (不論是否長期殘疾 )時，為防止、應付或紓

緩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，以及為保障公眾健康，訂

立規例。  

 

查詢  

28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食物及衞

生局 (電話： 3509  8765)。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2020 年 12 月  



附件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LegCo Brief on Cap. 599 (CHI) (For ExCo on 13 Nov)_FHB
	附件 - 第599J章

